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保须知 

说明：以下“您”指投保人，“我们”指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1、保单签发地：为了保障您获取便利的保险服务，您应于我们已依法设立分公司的以

下任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辖区之内投保及有常住地址：北京、广东、四川、福建、山

东、湖南、河北、江苏、辽宁、湖北、河南、黑龙江、上海、安徽、江西。 

2、投保资格：您只能为您本人投保，不能为其他人员投保。 

3、投保年龄及身故保险金受益人：被保险人投保年龄为出生满 30 天-70 周岁，身故保

险金受益人默认为法定继承人。 

4、请认真阅读保险条款：请您认真阅读保险条款、投保须知，确认已了解并接受保险

责任条款、保险金给付条件及保险期间、交费期限、给付额、免除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

退保及退保金计算等保险条款各项内容。 

5、投保信息填写及如实告知义务：请您如实、准确地填写网上投保信息页面中需要您

填写和告知的各项内容。您应就我们提出的询问据实回答，否则我们有权解除保险合同

并不承担保险责任。 

6、非中国国籍被保险人的投保要求:非中国国籍被保险人必须持有中国政府部门签发的

工作签证或拥有中国境内居留证或长期居住权,并在中国境内有固定居所。 

7、付款账户要求：除投保人个人账户外，我们不接受其他账户进行的支付。任何退费

将退回到原支付账户。 

8、客户信息真实性及完整性：请您按投保单所列事项提供您、被保险人和指定受益人

的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件或身份证明文件的类型、

号码，以及您的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等，其中联系电话建议您提供您本人手机号码。本

公司采集客户信息特别是联系电话和联系地址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计算保费、核保、

寄送保单和客户回访等。请确保您所提供的客户信息真实、完整，否则可能影响您、被

保险人及受益人的合法权益，影响本公司向您提供的客户服务质量。如果联系电话和联

系地址等客户信息发生变更，请及时办理更正手续。本公司承诺未经客户同意，不会将

客户信息用于人身保险公司和第三方机构的销售活动。 

9、个人税收居民身份说明： 

中国税收居民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

天的个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

住。临时离境的，不扣减日数。临时离境，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一次不超过 30 日或

 



者多次累计不超过 90 日的离境。 

      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个人。其他国家（地区）税收居民身份认定规则

及 纳 税 人 识 别 号 相 关 信 息 请 参 见 国 家 税 务 总 局 网 站

（http://www.chinatax.gov.cn/aeoi_index.html）。 

当您及被保险人均仅为中国税收居民身份人员投保，我们方能接受投保，否则请通

过本公司其他方式投保。 

投保声明书 

一、 本人已知晓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

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本人承诺：被保险人已同意签订本合同并认可

保险金额，如未经被保险人认可，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二、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司）已就本人投保的保险产品条款内容进行详

细说明，并对保险合同中的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条款等

免除或减轻保险公司责任的条款进行明确说明，本人已认真阅读，理解投保须知和保险

条款全部内容，了解并接受包括给付保险金的条件和给付额、免除保险公司责任条款、

退保及退保金计算等在内的保险合同各项内容，知晓保险责任及双方权利义务均以保险

合同所载为准。 

三、 本人在本投保单、各项问卷以及对贵司的各项声明与陈述确实无误，如本人对贵

司询问的事项不如实告知，贵司有权解除合同并不承担保险责任。 

四、本人确认，贵公司已向本人说明保监发〔2015〕90 号文《中国保监会关于父母为其

未成年子女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人身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本人知悉

并同意按该监管规定执行，即在被保险人成年之前，被保险人死亡时贵公司和各保险公

司因被保险人死亡所实际给付的保险金总和限额如下：（1）对于被保险人不满 10 周岁

的，不得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2）对于被保险人已满 10 周岁但未满 18 周岁的，不得

超过人民币 50 万元。对于超过上述限额的部分，贵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五、 本人同意并授权贵司进行以下行为：①从各种渠道查阅、收集、使用与本保险申

请、理赔及服务有关的本人个人资料；②将本人的个人信息及保单信息提供给监管允许

的信息平台以做合理利用；③将本人个人信息及保单信息进行数据收集、传递、统计、

提供有关售后服务及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事宜。④查阅投保人/被保险人相关医疗记录及

病历资料，授权投保人/被保险人的相关医疗机构，提供投保人/被保险人就诊记录予贵

司或相关再保险公司。 

六、 本人同意以数据电文形式订立本合同，了解并确认贵司所签发的电子保险单是确

定本合同内容及双方权利义务的合法有效凭证，同意将电子保单发出之日为本人签收日。  

http://www.chinatax.gov.cn/


七、 本人同意贵司通过手机（包括手机短信）、E-mail 适时提供保险信息服务。  

八、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投保贵公司的保险险种，并保证以上填写的投保意愿均

系本人所为；如因第三人利用本人登录密码进行在线投保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均由本人承

担，并依此豁免贵公司的责任。 

九、本人声明投保人、被保险人均仅为中国税收居民。 

 

 

 

 

 

 

 

 


